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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  
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工作  

 
 

   就委員會提出的問題，屋宇署現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第 2部分：處理新食物業牌照和許可證的申請  

問題 (a) 的回覆 
 
問題︰  根據審計報告第 2.10及 2.12段有關 50宗申請接收相關決策

局／部門的意見方面有所延遲，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在
第2.32段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正着手落實跟進有關問

題。請告知有關食環署的跟進的進度及詳情，以及食環署、

屋宇署及消防處的協作措施，以加快處理食物業牌照申請。  
 
回覆︰ 屋宇署自 2023年 5月已推行食環署第 2期牌照管理資訊系統

下的電子轉介系統。此外，屋宇署已提醒其人員適時向食環

署提供意見，並正提升其電腦系統，增設警示功能，以自動

監察轉介個案的進度。屋宇署預計於2024年第2季完成相關

系統的優化工作。  
 
問題 (b) 的回覆 
 

問題︰ 根據審計報告第2.28段，請告知食環署與相關決策局／部門

(由其屋宇署及消防處 )，是否有就食物業處所無牌經營對公

眾的潛在風險的個案設有轉介機制。如有，請詳列。如沒有，

公眾安全如何得到保障。  
 

回覆︰ 就食環署在處理食物業牌照／許可證申請整個過程中的轉

介，屋宇署會就有關處所是否適合用作經營食物業用途向

食環署提供樓宇安全方面的意見。雖然現時未有就食物業

處所懷疑無牌經營的個案設立特定轉介機制，食環署可將

該等個案轉介屋宇署，屋宇署會按現行執法政策就樓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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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宜作出跟進。若屋宇署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發現無牌經

營的食物業處所，亦會將個案轉介食環署，以便其在發牌制

度下採取適當行動。  
 


